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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中国红十字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于10月27日—29日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次大会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反响强烈。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红十字会新一届领导集体，明确了中国红十字会未来五年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是一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马继任受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邹世平的委托，参加了大会。现将大会主要情况予以刊出。
中国红十字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于10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717人，我省11个地市25名代表到会,济南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马继任同志受邹世平副市长委托参加会议。
一、大会基本情况

开幕式由中国红十字会八届理事会会长彭珮云主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宣读了国际红十字会主席雅各布·克伦贝格尔的贺信，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致贺词。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胡振民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为第42届南丁格尔奖章中国获奖者颁奖（共6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会议。
　  出席会议的领导同志还有：刘云山、李源潮、郭伯雄、令计划、华建敏、马凯、戴秉国、张榕明、李金华、何鲁丽、张怀西、李继耐、廖锡龙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做了重要讲话；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九届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中国红十字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彭佩云也分别做了讲话。

二、大会主要内容

1、选举产生了中国红十字会新的领导集体

中国红十字会九届一次理事会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继续聘请国家主席胡锦涛为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
    中国红十字会九届一次理事会同时聘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桑国卫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张榕明、李金华为中国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

选举产生了由194名理事构成的第九届理事会。我省：山东省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王随莲；济南市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邹世平；青岛市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王修林；山东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曹怀杰4人当选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

选举产生了由24名常务理事构成的第九届常务理事会。选举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华建敏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王伟为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何亚非、朱之鑫、陈小娅、窦玉沛、王军、马晓伟当选为中国红十字会兼职副会长；郭长江、郝林娜、王海京当选为中国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
2、回良玉副总理讲话的主要精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讲话中，对中国红十字会成立10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祖国、为人民做出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中国红十字会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在人道工作领域的得力助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成为我国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 

　  回良玉强调，红十字事业是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是充满爱心的光荣事业。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把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机结合起来，与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有机结合起来，与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的时代要求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中国红十字会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不断提高红十字会的救助实力、社会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希望广大红十字工作者秉持人道准则，胸怀博爱之心，播撒仁慈美德，传递友善关怀，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希望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红十字事业，自觉参与人道服务和各项慈善事业，共建共享和谐美好新生活。

回良玉副总理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红十字会工作的领导和支持，认真落实红十字会法，切实帮助解决红十字会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充分发挥红十字会的积极作用，促进我国红十字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3、审议通过《中国红十字事业2010-2014年发展规划》 

    确定五大目标：
一是红十字精神广泛传播，红十字会知晓率和公信力进一步提高。二是红十字人道救助体系不断完善，应急能力进一步提高，救助实力进一步增强。三是红十字会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事业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夯实。四是按专业、分领域的红十字志愿服务体系基本形成，红十字志愿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五是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中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增强。

    采取七大行动：
一是增强突发事件应急能力，开展“红十字救援行动。加快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加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开展灾后心理干预。

二是致力挽救生命，开展“红十字救护行动”。深化应急救护培训；做大做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中华骨髓库）；宣传推动无偿献血和遗体、器官、组织捐献。

三是关注最易受损害群体，开展“红十字救助行动”。深化“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红十字关爱进社区、进乡村；深入开展红十字医疗救助项目；关爱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加强国际合作，争取实现艾滋病预防和关爱项目覆盖全国。

四是弘扬红十字精神，开展“红十字传播行动”。积极传播国际人道法和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继续开展“五八博爱周”系列宣传活动，巩固发展大宣传格局；深化宣传内容，创新宣传方式，将红十字会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加强宣传队伍和阵地建设；深入开展理论研究，成立红十字理论研究会。

五是夯实事业基础，开展“红十字强会行动”。坚定不移依法理顺管理体制；努力建设运转良好的各级红十字会；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广泛建立基层组织，加强行业红十字会建设；提高会员服务和管理水平；面向未来，发展红十字青少年；推动信息化建设，提高工作效率。

六是动员人道力量，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行动”。统一管理，分类指导，提高志愿服务管理水平；建设红十字志愿服务网络体系；发挥红十字志愿服务在突发公共事件救助和举办大型活动等重点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七是加强对外交往及港澳台工作，开展“红十字民间外交行动”。积极发挥我会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作用，加强外事队伍建设；配合国家外交需要，开展民间外交；积极引进境外资金、理念和技术；加强与港、澳、台合作交流。

4、审议通过《决议》、《章程》十七项

中国红十字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共审议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第八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国红十字事业2010—2014年发展规划》等决议，并对《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国红十字会会费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改。在分组讨论过程中，济南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马继任同志就理顺管理体制、会员管理、资金募集、公益品牌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建议。

报：山东省红十字会，焉荣竹书记、张建国市长、邹世平副市长，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办公厅，本会名誉会长、名誉副会长、兼职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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